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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工程概要 

一、工程說明 

（一）工程構造種類及層棟戶數： 鋼筋混凝土 構造  

    
地上八

地下一   層  1  幢  2  棟  32  戶。 

（二）領照日期：102年 1月 1日 

（三）核定建築期限：自開工核准日起  22  個月完工。 

（四）建築地號：新北市中和區中山段 10000地號。 

（五）建築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161號（對面）。 

（六）構築方式：■順打    □逆打    □雙順打 

              □其他： 

（七）擋土工法：□明挖    □連續壁  □預壘樁   

              ■鋼軌、鋼板樁  □其他： 

（八）本案結構是否設計制震、隔震（免震）系統：□是  ■否 

（九）本案是否位於山坡地：□是  ■否 

（十）本案是否使用固定式起重機：□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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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造人資料 

建照號碼： 102中 建字第  001  號 

監造人 吳大中建築師事務所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

路 1段 161號 

 

 

 

 

（簽章） 電話 （02）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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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監造計畫 

一、前言： 

監造人應按照工程類別或部位類別之施工流程，為保證施工品質能符

合設計品質的要求，將施工過程中的監造項目、監造標準、檢查項目及抽

查等事前計劃並加以表格化，作為施工品質保證的執行依據。 

 

二、監造作業 

（一） 前置作業： 

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報「施工計畫」前，監造人先確認承造人所提

送施工計畫書，並依工程特性、設計圖說及建築相關法令，由監造人擬定

監造計畫書及監造查核表。  

（二） 監造項目： 

１、放樣工程 

２、基礎工程 

３、混凝土工程 

４、模板工程 

５、鋼筋（構）工程 

６、主要裝修工程 

７、雜項工程基地安全檢查項目 

（三） 監造標準： 

１、放樣工程 

（１）基地放樣時、檢查地界線、建築線各向軸線是否與圖面相符，GL

點設定及引點設置。 

（２）每層樓版抽查柱樑尺寸線及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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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誤差值不得超出 0.5 ㎝。 

２、混凝土工程 

按設計圖說明強度規定除 PC 強度為 3500PSI，檢測方式依 CNSI1232

（混凝土援助式體抗壓強度之檢驗法）之規定辦理。 

３、模板工程 

依圖說尺寸、形狀高程加以組立。 

４、鋼筋工程 

本工程所用之鋼材依設計圖上之規定。其形狀、尺寸及重量應符合

CNSS-560-A2006 或 FY=2520kg/c ㎡焊條強度 E 750Ksi，鋼筋加工依設

計配筋圖之規定，並按柱、牆、版依序查驗。每批鋼料均需具有製造

廠家檢驗合格證書 

５、主要裝修工程 

材料進場前廠商應檢送樣品及試驗報告書、出廠證明書以玆核對，檢

核項目包括：廠牌、型號、尺寸、顏色及施工方式。 

（四） 查核時機： 

依勘驗進度查核承造人是否確實執行施工自主檢查表，並填具監造查核

表（檢附於後）。且隨時查核承造人提出之材料規格及品質，並得進行

現場比對及抽驗，本工程針對承造人提出之材料規格及品質預計共分

12 次抽查。 

（五）應辦事項： 

１、對各施工作業應依工程契約、規範及監造計畫實施查核，並填具監造

查核表。 

２、提供工程技術、圖說規範疑義等之諮詢，並定期召開工程檢討會議。 

３、會同承造人進行抽查工程剩餘土石方之流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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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隨時辦理監造事宜並配合施工勘驗到場說明。 

５、本工程必須勘驗部分，會同承造人依照「新北市建築管規則」之規定

間隔及計畫書所擬定之施工順序、預定施工進度及施工勘驗申報時

間，申報建築主管機關備查。 

（六）缺失改善督導：（略） 

１、放樣尺寸如有誤差承造人應會同監造人設計人親赴現場勘查實際狀

況，如屬設計疏忽應就法令內探討改進或向建管機關辦理變更設計以

符合法令及現場實際狀況以便彌補設計上的缺失。 

２、結構體施作時承造人應會同監造設計人親赴現場查核實際狀況及施作

方式，以確保建物結構之安全，及監造人應付之責如查核相符方能下

一灌漿步驟。 

（七）其他應辦事項： 

１、 發現承造人施工品質缺失以書面通知承造人限期改善並送起造人。 

２、 遵守建築相關法令規範監造建築師應辦事項。 

 

 

參、檢附相關資料表格 
一、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附表一）。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檢附之相關圖說資料等。 


